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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内部

花广金狮学校教师表彰管理办法

（V1.0 版）

（责编单位：行政办）

第一部分：制度信息

发布日期 制度名称 编辑人 校验人 审定人 版本编号

2023 年 2 月
花广金狮学校教师表

彰管理办法
刘翕 朱鸿斌 V1.0 版

第二部分：修订内容:
（具体说明本次修订版制度的更新内容，新增制度无需填写，标记“无”即可）

第三部分：同步废止的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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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的

为加强教学队伍建设，强化师德师风教育，培育一批有理想信念、

有道德情操、有扎实学识、有仁爱之心的“四有”教师，最大限度地

调动和激励每一位教师的工作热情，特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。

二、指导原则

（一）坚持以德为先原则。严格政治标准，把思想政治过硬、

师德高尚作为各项荣誉表彰的前提条件。

（二）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。严格标准条件，严格评选程序，

确保表彰的公信力和权威性。

（三）坚持示范引领原则。做到优中选优，真正起到表彰典型、

带动全局的作用。

（四）坚持广覆盖原则。坚持面向全校专职教师，广泛发动、

全员参与，激励面要大。

（五）坚持奖励原则。学校印发表彰决定，颁发荣誉证书，进

行公开表彰等。

三、表彰类型

（一）个人类表彰分为月度、学期及年度评选。

1.月度表彰评选：最佳教师奖、最佳班主任奖、最佳生活教师奖。

2.学期表彰评选：最受学生欢迎奖、最受家长敬重奖、家校关系

优秀奖、教研积极分子奖、教学成绩优异奖、优秀生活教师奖、优秀

教育服务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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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年度表彰评选：优秀班主任、优秀教师、优秀教育工作者。

（二）集体类表彰每学期评选一次，奖励项目为：优秀年级组、

优秀教研组、优秀备课组。

五、表彰评选比例

1.月度表彰：优秀班主任中小学各评 1 名；优秀教师中小学各

评 2 名；优秀生活老师小学评 2 名，中学评 1 名。表彰推荐周期为一

学期（一学期内每人只能评选一次）。

2.学期表彰：教学成绩优异奖以学期期末成绩作为参考依据进

行酌情评比，评选比例为各学部 10%；其余个人学期表彰评选比例为

各学部 5%。每位教师包含教学成绩优异奖在内最多可获得两个奖项，

表彰推荐周期为一年（除教学成绩优异奖外，其他项目一学年内每人

只能评选一次）。

3.年度表彰评选比例具体参照《学校奖教奖学方案》，表彰推

荐周期为两年（两个学年内每人每个项目只能评选一次）。

六、表彰评选基本条件

（一）个人表彰评选条件

1.热爱本职工作，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服从学校工作安

排，能胜任本职工作，乐于奉献，遵纪守法，对学校工作有较大贡献。

2.具有正确的教育观念，坚持教书育人。做学生的良师益友，关

心学生全面发展。与家长之间沟通畅通，关系融洽。

3.积极参与教学工作，按时按要求参加教研活动，能按学校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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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好地完成备课、上课、听课、批改作业、教学辅导等常规工作任务，

教学质量突出。

4.坚持在职进修和继续教育学习，积极参加学校教师培训活动，

并收到明显成效。

5、获得个人月度表彰者，须当月月度绩效考核等级为 A 等。如

有特殊情况经学部行政会评议决定。

6、获得个人学期表彰者，各表彰项目须满足以下要求：

（1）最受学生欢迎奖：学期学生满意度须名列前茅；

（2）最受家长敬重奖：学期家长满意度须名列前茅；

（3）家校关系优秀奖：学期家校工作调查，家访率须名列前茅；

（4）教研积极分子奖：教研活动积极，教研效果突出。由教研

组推荐，学部教务处评议；

（5）教学成绩优异奖：学期期末统考教学成绩名列同年级前茅；

（6）优秀生活教师奖：学期综合考核 A 等；

（7）优秀教育服务奖：评比对象为教辅工作人员，须学期综合

考核 A 等或教师满意度名列前茅。

7、年度表彰者须每个学期绩效考核等级为 A 等。特殊情况经学

部行政会评议决定。

8、评比周期内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参与表彰。

（1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，严重违反教师职业道德在学校或社会

上造成恶劣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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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因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、工作弄虚作假、或因工作失职发

生较大安全事故的。

（3）学期累计事假超过 2 天以上，病假超过 5 天以上，旷工、

旷教满 1 天以上,一学期上班、上课、开会累计迟到或早退 5 次以上

的。

（二）集体表彰

学校每学期对各级组进行综合考核，根据级组类别，按考核成绩

从高到低确定集体表彰名单。

（三）学部或学校评议

月度和学期表彰名单须经学部行政会评议程序，年度表彰名单须

经学校行政会评议程序。

七、申报评审程序

（一）由级组或部门根据各项考核数据确定候选名单。

（二）经学部行政会或学校行政会民主评议后，确定表彰名单。

（三）经学部或学校公示 3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后，由中小

学主要负责人或行政办负责人签字后报送校长办公室。

（四）由行政办正式发文公布，公开进行表彰及宣传。

八、表彰形式

（一）利用升旗仪式、教职工大会进行公开表彰并颁发荣誉证书。

（二）利用学校宣传栏或选择醒目位置，张贴优秀教师照片及先

进事迹海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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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学校公众号进行优秀表彰推送。

（四）获得表彰的教师在年度考核、评优、评先，职称评聘等方

面给予优先评选。

（五）表彰宣传具体由品宣部负责，被表彰者所在部门负责撰写、

整理、收集材料。

九、评选工作要求

（一）组织开展奖项评选工作是激发广大教师从事一线教学、提

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一项重要举措，各部门要充分重视，认真组织，

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遴选和公示。

（二）获得各项教学奖励的教师有义务配合学校的表彰活动与

宣传工作，包括宣传材料的撰写，各类资料的准备等；有义务配合学

校的培训工作分享自己的教学理念、方法和经验，为学校发展做出自

己的贡献。

十、附则

在申报过程中弄虚作假者，一经发现，取消参评资格。本方案自

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本方案由校长室负责解释。


